臺北市立金華國小99學年度班級學生潔牙抽測實施規則
辦理日期：100年3月- 100年6月（每月ㄧ次）
辦理時間：抽測當日中午學生完成餐後潔牙
辦理年級：低、中、高年級三階段

參加學生：以學生座號抽籤決定抽測學生（當日缺席學生，以後一號為抽測學
          生）
抽測實施方法：

1. 將午餐後潔牙抽測實施規則公告於學校網站上。

2. 抽測當日學生自行完成午餐餐後潔牙，由訓導處公佈參加抽測學生座號。
3. 學生到健康中心報到登記座號，並聽取比賽規則。

4. 在學生牙齒塗上牙菌斑顯示劑並統計學生牙齒顆數。
5. 學生塗完牙菌斑顯示劑後漱口，再檢視學生潔牙成果（一顆牙齒有一半面積仍存有顯示劑則視為不合格）。塗完顯示劑後再刷牙的學生則不列成績。
6. 學生抽測後返回教室後以牙刷刷牙，即可將口腔內牙菌斑顯示劑清除。
7. 統計學生不及格牙齒顆數後，以潔牙完成比率計算個人抽測結果。
8. 各年級前三名則發給「皓齒寶寶卡」給予鼓勵。
9. 潔牙後不合格牙齒顆數達50%以上的學生，自100年3月起給予抽測結果通知單，請家長督促學生落實口腔衛生保健。
10. 每月完成抽測後將統計表完成陳核。
